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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起草背景
为了规范本县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，维护公共利益，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，起草了《青田县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政策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次起草的《青田县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法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原办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：
一是更改了工业征收补偿标准。征收符合工业生产用房条件但未供地的,构筑物按重置价的80%给予补偿，土地按评估价的80%给予补偿。征收工业生产用房已供地的，按照县工业用地收储政策执行。正在生产经营的，停产停业损失按建筑物重置价的5%给予一次性补偿。
二是安置方式一级控制外的增加了产权调换、房票补偿安置，去掉了迁建安置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。
三是增加了安置房用现有商品房进行安置，安置价格可由乡镇（街道）与开发商协商确定，但安置价格不能高于备案价（或市场价）的88%。
四是增加了货币补偿安置违法建筑被认定为住宅的房屋，按照合法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的95%给予补偿。
五是增加了住宅在1987年1月1日前建设的，按100%给予补偿；各项安置补偿款不计付利息。
六是更改了分配制度。迁建、公寓、产权调换分配应按照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的原则，由乡镇（街道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分配方案。
七是增加了被征收人属于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残疾人的，发放临时安置费、搬家补助费和停业损失补助费时，按照规定标准提高30%。选择产权调换的，在差价结算方面给予20%的优惠，选择迁建安置或者公寓安置的，在房屋重置价补偿的基础上增加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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